一、本部门主要职责
负责全区农业机械化长短期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施；新型农机具、新技术引进、试验、示范、推广；农机管理人员、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技术培训、复训；抓好农机具使用、保养、监督、检查和档案管理；抓好农机服务体系建设；负责农机化信息、统计工作；负责农业机械化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；承担中央、北京市、怀柔区农机具补贴的需求、调研、审核和农机具的发放、管理工作；负责怀柔区春耕、三夏、三秋期间农机具的组织、协调和各项任务的完成；负责怀柔区保护性耕作任务的完成；担负农机学校、农机具研究所和所属单位的行政管理职能，以及各乡镇农机推广机构的业务指导；承办市局、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机构情况，2018年，本系统事业单位编制为3个，包括：农机服务中心本级、农机学校、农机具研究所。本部门预算包括本级预算及下属3家预算单位在内的汇总预算。

二、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

2019年我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1112.64万元，比2018年预算收入944.77万元增加了167.87万元，同比增长16.88%；2019年我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1112.64万元，比2018年预算支出944.77万元增加了167.87万元，同比增长16.88%。

三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

2019年本部门行政单位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合计0万元，比上年增加（减少）0万元，增加（减少）原因：本部门不属于机关运行经费统计范围。

2019年本部门行政单位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）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0万元，比上年增加0万元。增加的主要原因：本部门不属于机关运行经费统计范围。

名词解释：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）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
四、政府采购安排情况说明

我单位2019年政府采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.2万元。
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说明信息

2019年我单位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11.4万元，比2018年预算12万元减少0.6万元。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厉行勤俭节约。支出详见“三公经费”预算表。

名词解释：“三公”经费是指本部门通过财政拨款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

五、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情况

    （包括本单位国有资产出租、出借、使用等其他国有资产使用情况）

